
絲
九
忽
五
微
又
續
經
查
出
餘
地
二

十
七
頃
七
畞
二
分
九
釐
二
毫
一

絲
四
忽
五
微
兩
共
地
一

于
百
五
十
五
頃
五
十
一

畆
六
分
九
釐
五
毫

四
忽
收
起
四
成
地
價
錢
十
萬
六
千
七
百
七
千
四
百
六
十
四
文
應
自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起
由

銅
山
沛
縣
兩
縣
查
明
銀
米
科
則
入
額
升
科
其
新

團
地
畆
四
百
八
十
餘
頃
係
同
治
年
間
土
客
涉
訟
多
年
屢
釀
巨
案
疊
經
派
隊
剿
平
撥
還

沛
縣
土
民
領
種
之
地
現
在
尙
有
老
契
可
憑
前
項
地

畆
淹
涸
靡
常
難
以
升
科
應
仍
由
徐
州
道
收
租
每
年
約
收
租
錢
二
千
八
百
餘
干
内
除
撥
補
衍
聖
公
祀
田
租
錢
一

千
四
百
餘
于
外
尙
餘
錢
二

手
四
百
餘
干
惟
南
趙
等
七
團
之
地
一

經
升
科
卽
應
免
收
租
價
除
防
兵
餉
未
便
無
著
除
所
收
新
團
地
租
撥
抵
外
尙
不
敷
錢
一

萬
二
干
餘
千
、

卽
將
所
收
南
趙
等
七
團
地
價
錢
十
萬
六
千
七
百
餘
千
以
七
釐
發
商
生
息
每
年
可
得
息
錢
七
干
四
百
六
十
餘
千
又
銅
山
沛
縣
湖

田
升
科
平

餘
如
不
遇
災
荒
可
提
銀
二

干
餘
兩

又
另
行
借
撥
公
欵
銀
五
萬
一

千
兩
由
司
發
典
生
息
統
共
約
可
得
錢
一

萬
三
干
餘
串
以
之
湊
濟
防
餉
庶

免
缺
区
此
外
尙
有
王
刁
兩
團
客
民
昔
年
因
通
匪
驅
逐
回
籍
退
出
地
七
百
十
頃
經
前
督
臣
曾
國
藩
奏
明
撥
充
銅
沛
兩
縣
學
校
公
田
又
各
署

第

及
善
擧
公
田
四
百
數
十
頃
沛
縣
建
修
城
垣
公
田
二

百
頃
均
係
淹
涸
靡
常
不
能
定
額
碍
難
升
科
且
關
係
地
方
善
擧
公
用
應
仍
照
舊
徵
租
免

、、

其
升
科
將
來
湖
水
如
再
涸
退
或
查
有
隱
匿
仍
當
責
令
銅
沛
兩
縣
補
請
升
科
以
廣
賦
課
據
江
寗
布
政
使
黃
建
笐
徐
州
道
袁
大
化
辦
理
收
繳

地
價
候
補
道
馬
聲
煥
等
詳
請
具

奏
前
來
臣
覆
覈
無
異
除
飭
查
造
頃
畞
銀
米
科
則
細
數
叧
行
咨
送
外
理
合
會
同
江
蘇
巡
撫
臣
陸
元
鼎
恭

摺
具
陳
伏
乞

皇
太
后

皇
上
聖
鑒
飭
部
查
照
施
行
謹

奏
奉

硃
批
戶
部
知
道
欽
此

宮
門
抄

七
月
二

十
四
日
理
藩
院
光
祿
寺
八
旗
兩
翼
値
日
無
引

見
葵
公
色
楞
額
各
假
滿
請

安
値
年
旗
奏
派
値
年
大
臣

派

出
連
順

召
見
軍
機
葵
公

皇
上
明
日
辦
事
後
至

壽
享
殿
行
禮
畢
還

頤
和
園
駐
蹕

署
両
江
總
督
周

奏
爲
淮
北
甲
辰
綱
加
增
新
引
勢
難
依
限
銷
完
擬
籌
變
通
辦
法
摺

頭法
品
頂
戴
兵
部
尙
書
銜
署
理
両
江
總
督
兼
管
兩
淮
鹽
政
山
東
巡
撫
周
馥
跪
〇

奏
爲
淮
北
甲
辰
綱
加
增
新
引
勢
難
依
限
銷
完
擬
籌
變
通
辦

恭
摺
仰
祈

聖
鑒
事
竊
查
淮
北
鹽
務
自
改
行
票
法
後
極
盛
之
時
歲
銷
至
四
十
六
萬
餘
引
軍
興
以
後
運
道
通
塞
靡
常
銷
數
暢
滯
無
定

同
治
四
年
前
督
臣
曾
國
藩
重
整
鹾
綱
現
復
舊
制
辦
運
正
額
二

十
九
萬
六
千
九
百
餘
引
以
一

年
爲
一

綱
北
鹾
漸
有
起
色
光
緖
八
年
前
督
臣

左
宗
棠
驟
加
新
引
十
六
萬
引
運
引
両
綱
銷
數
大
滯
幾
於
一

蹶
不
振
光
緖
十
年
前
署
督
臣
曾
國
荃
奏
請
停
止
新
引
自
辛
已
綱
起
仍
照
正
額

二
十
九
萬
六
千
九
百
餘
引
以
十
個
月
爲
一

綱
北
鹾
始
有
轉
機
二
十
年
來
其
中
暢
銷
年
分
僅
能
依
限
銷
完
滯
銷
年
分
則
逾
限
一

月
半
月
不

等
迨
至
壬
寅
一

綱
復
於
定
限
一

月
之
前
全
數
銷
竣
連
提
前
爲
從
來
未
有
之
盛
光
緖
三
十
年
前
督
臣
魏
光
燾
奏
加
新
引
五
萬
引
自
甲
辰
綱

起
暫

不

先
試
辦
兩

綱
聲
請
不
入
原
額
奏
限
俟
例
限
届
期
之
後
查
明
新
引
已
未
銷
完
或
於
限
滿
後
若
干
日
內
銷
竣
分
別
隨
案
聲
明
旋
准
部
覆

入
原
額
奏
限
之
處
礙
難
照
准
等
因
茲
查
甲
辰
綱
自
光
緖
三
十
年
六
月
十
一

日
開
辦
起
銷
數
鈍
滯
非
常
壩
存
鹽
數
積
壓
甚
鉅
揆
諸
當
時

形
勢
不
但
薪
引
難
望
搭
銷
卽
原
額
正
引
能
否
於
限
內
雇
呂
兀

亦
無
把
握
臣
與
運
司
電
牘
交
馳
嚴
飭
海
分
司
上
緊
設
法
疏
銷
一

面
派
員
催
趲


